关于2016年佳木斯市郊区
转移支付安排情况的说明

根据郊区可用财力及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情况，2016郊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合计81730万元，其中：

1、返还性收入2961万元，其中：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2175万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237万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462万元，其他税收返还87万元。

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6923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19797万元，老少边穷转移支付721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818万元，结算补助10914万元，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1171万元，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1222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4384万元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2896万元，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2087万元，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1959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6951万元。

3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228万元，其中：公共安全4万元，教育926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12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1974万元，医疗卫生19万元，节能环保178万元，农林水11559万元，住房保障1556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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